                                                          法律顾问协议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与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之

法律顾问协议


二零二五年一月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签订：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鉴于：
1．甲方拟聘请乙方为其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办理相关法律事务；
2．乙方系经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并具有从事公司法律事务、金融投资法律服务的相关从业经验。乙方同意接受此项委托，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定义
双方：指甲方和乙方。
保密信息：指(1)客户信息；以及(2)甲方向乙方披露的或者乙方以其他方式从甲方了解到的有关甲方业务的任何其他信息或任何形式的技术诀窍（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以及生产、营销、财务或商务信息），但不包括非因乙方或其员工违反本协议而获得的，而是由于公开发表或类似原因而为公众所知的信息或技术诀窍。
服务期限：指第3条规定的期限。
顾问服务：指第4条规定的服务。
甲方资料：指甲方为本协议目的提供给乙方的保密信息、知识产权或其他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件、信息和以任何方式存储的数据。
客户信息：指甲方披露或提供给乙方的或者乙方以其他方式从甲方了解到甲方客户的姓名或名称、电话号码和任何其他信息。
2. 法律顾问的聘任
2.1  甲方聘任乙方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在服务期限内提供4.1条约定的法律顾问服务。此项服务由张一哲律师等负责。
2.2  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聘任，在服务期限内为甲方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3.  服务期限
3.1  乙方向甲方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期限为2024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17日。
3.2经双方一致同意，服务期限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但双方应当以书面方式确认该等调整。

4.  顾问服务
4.1  在服务期限内，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1）日常法律咨询；
（2）审查、修改或起草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
（3）协助解决内部管理及生产经营涉及的法律问题；
（4）应甲方要求，就有关问题与他方交涉。
4.2  经双方一致同意，顾问服务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但双方应当以书面方式确认该等调整。

5.  律师费	
5.1  律师费组成
对于乙方提供的上述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常年法律顾问费含税人民币捌万元（￥80,000.00）（“律师费”）；
5.2  律师费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5.2.1 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第一期律师费人民币肆万元（￥40,000.00）。
5.2.2 2025年12月30日之前，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第二期律师费人民币肆万元（￥40,000.00）。
5.2.3乙方受甲方委托，从事与本协议有关的法律顾问服务活动而发生的必要及合理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鉴定、翻译、资料、复印、住宿、交通、通讯、差旅等费用），由甲方承担并按实际发生额实报实销。
5.3  律师费应支付至以下乙方银行帐户：
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开户行：北京银行东大桥支行	
帐号：01090340100120105513903
乙方将在收款后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  甲方的义务
6.1  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向乙方支付律师费。
6.2  甲方应当为乙方从事顾问服务提供必要而合理的协助和支持，包括但不限于联络有关部门或人员、提供办公便利、提供甲方资料等。
6.3  甲方不得向乙方隐瞒与顾问服务有关的事实真相或者误导乙方，亦不得伪造或者变造文件资料，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甲方资料完整、准确和真实。
6.4  如果甲方违反本协议或者因其不当行为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应当赔偿乙方损失。

7.  乙方的义务
[bookmark: OLE_LINK1]7.1  受乙方指派执行顾问服务的律师、助理或其他人员应当具备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职业操守，能够稳健而完满地完成顾问服务。
7.2  乙方应当以其所有的专业人员和资源为甲方提供及时、充分和高品质的顾问服务。
7.3乙方应当勤勉尽责地提供顾问服务，不得向甲方隐瞒真实情况或者误导甲方，避免给甲方造成任何信誉或经济上的损失。
7.4  乙方不得与甲方的客户、交易对方或竞争对手串通，或者未经甲方同意向他们提供有关甲方的信息，从而损害甲方的利益。
7.5  甲方确有理由要求更换工作表现令人难以满意的执行顾问服务的律师、助理或其他人员时，乙方应当立即予以更换。
7.6在使用甲方办公场所或设施时，乙方应当遵守甲方的安全和办公规定。
7.7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分包顾问服务的任何部分；顾问服务的任何部分经甲方同意分包后，乙方仍对全部顾问服务承担责任。
7.8乙方应当保证甲方资料的安全，并保证该等资料仅为提供顾问服务的目的使用或复制。

8.保密信息
8.1  乙方承诺保守保密信息的秘密，不应当：
（1）为提供顾问服务以外的目的使用或允许任何人使用保密信息；
（2）未经甲方同意披露或者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其他人传递保密信息。
（3）允许未获授权的人进入展示、复制或保管保密信息的处所；
（4）未经同意使用或协助任何人使用保密信息。
8.2  乙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执行第8.1款规定的保密义务。
8.3  乙方可以向其员工披露保密信息，但仅限于以下需要知晓的范围：
（1）为帮助乙方完成本协议下的工作；和
（2）该等人士不向任何其他人泄露保密信息。
8.4  如果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要求乙方披露保密信息，乙方应当（1）立即通知甲方；以及（2）和甲方配合采取必要而合法的保密措施。
8.5  如果甲方向其他人披露乙方需要保密的信息，甲方应当立即书面通知乙方以取得乙方的事先同意，并在需要披露的信息上注明“保密”。乙方需要保密的信息具有与第1条所定义的保密信息同样的内容。

9.  其他约定
9.1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9.2  双方可就本协议的补充和修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9.4  因本协议发生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当首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经协商仍无法解决，任何一方可以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的法院解决。
9.5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仅为《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之法律顾问协议》之签字盖章页。）

本协议由甲方与乙方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双方确认，在签署本协议时，双方已就全部条款进行了详细地说明和讨论，双方对协议的全部条款均无疑义，并对当事人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甲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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